
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办理的若干措施

一、推行工作许可全流程网上办理

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以“承诺制”实施全流程网上办理、不

见面审批。申请时无需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网上审批通过后现场

核验原件即可领取证件。

二、实行外国人工作许可资质互认

已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其他城市工作许可的外国人，在佛

山办理工作许可时，无需提交工作资历证明（从事岗位、职业不

同的除外）、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原则上按原许可认定类别

直接办理工作许可证。

三、允许境内的外国人直接办理工作许可证

持有效签证或有效居留许可证件已入境的外国人，经用人单

位聘用后，可在境内直接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

四、放宽外国科技人才年龄和工作经历限制

对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主要承担单位所聘请的外国科

技人才
1
或各区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外国科技人才，经单位

推荐，放宽年龄限制至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对完成项目急需的

1
外国科技人才：①在国家、省实验室，省级及以上重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研究院、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制造业创

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引进的科研人才；②佛山市科技创新团队或佛山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化创业团队带头人和主

要核心成员；③承担市级及以上科技部门立项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负责人和主要核心成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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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技人才，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符合条件的，一次

性最长给予 2 年的工作许可。

五、允许在佛工作的外国科技人才兼职工作

已取得《外国工作许可证》的外国科技人才，经聘用单位同

意并在市科技局报备后，可以在佛兼职工作。报备时，外国科技

人才应征得原聘用单位同意并与原聘用单位及兼职单位签订书

面三方协议等材料，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六、进一步扩大《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适用范围

对于参与国家、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具有理工农医等重点

学科博士学位的外国科技人才，经认定后，可办理《外国高端人

才确认函》，申请有效期最长 10 年的外国人才签证（R 字）。

七、放宽外国高技能人才年龄限制

对符合市紧缺人才目录
3
的外国高技能人才或各区重点产业

发展急需紧缺的外国高技能人才，适当放宽年龄至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符合条件的，一次性最长给予 2 年的工作许可。

八、进一步精简业务申请材料

针对集团公司内部不同子公司间人员流动需变更用人单位

的情况，在外国人工作岗位（职业）未发生变动且外国人未出境

（工作居留在有效期内或注销 1 个月内）的情况下，新变更的用

人单位在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时，无需再次提交无犯罪记

录、体检证明、学历认证、工作资历证明等材料。

2
青年：年龄在 40周岁以内。

3
市紧缺人才目录：有效期内的《佛山市紧缺人才目录》等文件。


